
 

证券代码：300301             证券简称：长方集团            公告编号：2021-050 

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计划到期的公告 

 

 

 

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0年11月

12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

《关于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13），持股5%以上的股东李迪初及其一致行动人聂卫、李映红、李细初、聂向

红计划自2020年12月3日至2021年6月2日拟以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

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47,406,52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6%）。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李迪初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减持计划期间届满，公司于近

日收到李迪初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计划到期的告知函》，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 

均价（元/股） 

减持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李细初 集中竞价交易 
2020.12.3 6.10 56,915 0.0072 

2020.12.9 6.28 80,000 0.0101 

聂向红 集中竞价交易 
2020.12.3 6.11 40,915 0.0052 

2020.12.9 6.28 65,000 0.0082 

李映红 集中竞价交易 

2020.12.3 6.05 1,070,000 0.1354 

2020.12.9 6.21 949,816 0.1202 

2020.12.11 5.85 595,000 0.0753 

聂卫 大宗交易 2021.3.2 3.17 15,802,100 2 

合计   18,659,746 2.3617 

股东李迪初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http://www.cninfo.com.cn/


 

上述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自 2020 年 12 月 14 日 在 中 国 证 监 会 指 定 的 创 业 板 信 息 披 露 网 站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至本公告披露日，上

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5,802,1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 

2、股东减持计划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李迪初 

合计持有股份 41,949,552 5.3093 41,949,552 5.309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1,949,552 5.3093 41,949,552 5.309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聂卫 

合计持有股份 16,057,245 2.0323 255,145 0.032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6,057,245 2.0323 255,145 0.032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李映红 

合计持有股份 10,433,316 1.3205 7,818,500 0.989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433,316 1.3205 7,818,500 0.989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李细初 

合计持有股份 256,915 0.0325 120,000 0.015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56,915 0.0325 120,000 0.015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聂向红 

合计持有股份 240,915 0.0305 135,000 0.017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40,915 0.0305 135,000 0.017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计持

有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68,937,943 8.7251 50,278,197 6.363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8,937,943 8.7251 50,278,197 6.363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情况。 

2、本次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

划减持股份数量。 

3、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

营。 

 

三、备查文件 

1、李迪初、聂卫、李映红、李细初、聂向红共同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计

划到期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6 月 3日 


